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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观 TPP 协议达成① 

经过 5年多的密集谈判、经过近几日的艰苦“博弈”，TPP（跨太平洋伙伴

关系协定）谈判终于在北京时间 10月 6日晚尘埃落定。经过各国国内法定程序

批准后，该协定将于明年最迟于 2017 年开始正式实施。届时一个横跨太平洋、

涉及美洲、大洋洲和亚洲的 12个国家（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新西

兰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智利、墨西哥、秘鲁和文莱）、涵盖全球经济总

量近 40%的巨型自由贸易圈将逐步实现。 

根据最初设定的谈判目标，TPP将缔结“历史上标准最高、最具进步意义的

贸易协定”。原则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会消除多达 18000多项产品的关税，包括

汽车、工具机、信息产品、消费品、化学品及酪梨、小麦、猪肉、牛肉等农产

品。TPP除了设定货物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外，还加入了服务贸易、知识产权、环

境保护、劳工标准和竞争等内容，而这些内容正是在 WTO框架下多年无法实现

的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美国抛开 WTO另起炉灶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制定全球贸易

新规则，达到主导并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战略目标，使之免受来自中国及其他

新兴经济体的挑战。同时，TPP也是美国实现重返亚太战略的经济支柱，目的是

防止美国被排除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之外。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，用规则

保障并拓展自身利益同时打压异类对手，对美国来讲的确是最经济的选择。 

TPP协议达成后，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。中国的部分劳动密集

型产品的出口（如服装鞋帽等）会转移至越南，部分机电产品的出口可能转移

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。从吸引外资的角度看，可能会加速外资转移，特别是向

东南亚国家的转移，减少外国对华投资。因为根据原产地原则，出口产品的零

部件必须 50%以上在成员国内部产生才可以享受免税待遇。 

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过分高估 TP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。因为货物贸易的零

关税只有 90%是即刻实现的，一些敏感产品预留甚至 12年的过渡期。何况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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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国之间多数都有双边 FTA协议，承诺的免税覆盖率虽然不及 TPP高，但也

均在 80%以上，也就是说协议中承诺逐步实现自由贸易的产品实际上有很多已经

在双边层面实施了。再有，TPP成员国中的六个国家也在双边或多边层面与中国

签署了 FTA。从吸引外资角度看，即使没有 TPP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中

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展开，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向外转移及跨国公司的投资转

向已经是势在必行了。特别是随着我国“走出去”战略的加快实施，中国会加

快在海外的生产布局，这样也可以有效规避“原产地规则”可能造成的影响。     

我们也必须看到，随着 TPP协定的实施，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申请加入

该协定，目前韩国、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等已经申请加入 TPP谈判。可以预见，

在不远的将来，这个新型经济组织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组织，它将根本改

变世界经济格局，改变世界经济运行模式。如果 TTIP也能如愿在近年内达成协

议的话，一个凌驾于 WTO之上的全球贸易新体制有可能形成。 

因此，我们必须认清形势，未雨绸缪，努力深化改革、加大开放力度，以

逐步适应以 TPP规则为主要内容的未来国际经贸新规则。目前，中国已经设立

了上海等多个自由贸易区，其中核心的试验内容就是考察中国在何种程度上能

适应 TPP的一些规则。同时，我们应该更积极做一些应对的事情，比如积极推

进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，推进“区域全面伙伴关系”(RCEP )、亚太自由贸易

区(FTAAP)和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 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，并发挥更

大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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